
心篩資料管理中心
脈衝血氧篩檢說明

(配合其他新生兒篩檢作業)

拒絕篩檢

1. 簽署「不同意書」
2. 給予衛教資料
3.「不同意書」歸病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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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小兒科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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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治療的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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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第一次篩檢
(出生 24 ~ 36 小時)

半小時後第二次篩檢

半小時後第三次篩檢

1.小兒科醫師檢查,給予
必要之療處置

2.登錄心篩資料管理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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